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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介绍
自2018年7月1日起， 所有新的19千瓦或以下功率的非道路用火花式点火发动机和新的火花式
点火推进式船用发动机，无论是进口到澳大利亚的，或在澳大利亚国内制造并供应的，均必须
符合《2017年产品排放标准法》规定的产品排放标准。国内制造不含将进口发动机组装的产
品。

从2020年7月1日起，所有供应给澳大利亚市场的产品必须符合该法规。

在特殊情况下，可以给予豁免，允许不符合排放标准的产品在澳大利亚进口或销售。这些情况
涉及到特定的商业要求，以满足不可能使用认证产品的特殊情况。

预计得到豁免向澳大利亚进口或供应的发动机数量将相对较少，对总排放量的影响很小。

在获得豁免时，会向豁免持有人提供一个特定的识别号码。进口产品时，需要提供这个号码。

本指南为那些有意向农业、水务和环境部提出豁免申请的人提供参考信息。根据该法规，澳大
利亚的认证申请也有一份单独的指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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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提出申请
 《2017年产品排放标准规则》第29条规定了申请豁免的程序。

豁免可能涉及特定的排放控制产品，也可以涵盖一个申请人或一类人，包括与特定产品有关的
申请人。豁免可涉及该法规第3或4部分中关于进口、供应、标识要求或记录保存要求的规定。

通过本部门的网上服务平台进行申请。

所有申请人都需要先注册才能使用网上服务。现有用户可以使用其注册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
登录。登录后，点击“申请排放控制产品认证或豁免”。



3
农业、水务和环境部

《2017年产品排放标准法》豁免指南

豁免类别
 《规则》第30条规定了六类豁免。这些类别要求提供不同的证明资料。每项豁免申请必须只在
其中一个豁免类别内提出。

豁免类别（规定参考）1 说明

出口（30（1）（a）） 产品将从澳大利亚出口，但不在澳大利亚使用。

测试评估及展示（30（1）（b）） 产品将进行测试、评估、展示、广告宣传、供应或预购，但在产品获
得认证之前，在澳大利亚不得使用或供货。

国家安全（30（1）（c）） 产品将被澳大利亚国防军或执法或安全机构用于国家安全目的。

紧急服务（30（1）（d）） 产品将由应急服务机构使用。

竞赛（30（1）（e）） 产品将在有组织的竞赛中使用。

替换发动机（30（1）（f）） 替换未经认证、不能使用的发动机。

1 

进口转口产品（不得在澳大利亚销售或使用）

这一豁免类别适用于进口那些未经认证的产品，这些产品将从澳大利亚出口，而不是在澳大利
亚境内使用。根据该类别获得豁免的产品必须符合豁免条件，包括产品在澳大利亚境内时如何
管理，以确保产品不在国内销售。此外，产品出口后必须向本部门提交报告。

产品的测试、评估、展示、广告宣传、供应或预购

这一豁免类别适用于制造商或供应商测试、评估、展示和广告宣传那些尚未获得认证但预计最
终将获得认证的产品。这样，人们可以根据所展示或宣传的发动机，在目前尚未获得认证的基
础上进行预购，同时承认，最终按照该预购进口或供应而提供给买方的任何发动机都必须经过
认证。

澳大利亚国防军或执法或安全机构使用的产品

这一豁免类别只适用于澳大利亚国防军、执法或安全机构为国家安全目的而使用的未经认证的
产品。《2010年独立国家安全立法监测法》对执法或安全机构作出了定义。这些机构在日常非
安全相关活动中使用的产品不可享受这种豁免。

1 对于几个豁免类别（国家安全、应急服务、有组织的竞赛和替代发动机），申请人必须满足该指定类别的标准，并能够证明没
有其它符合排放标准的产品可以替代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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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急服务组织使用的产品

这一豁免类别适用于未经认证的产品，这些产品仅由应急服务组织用于救援或应急服务目的。
这可能包括为这些目的进行培训。此项豁免不适用于日常非紧急或救援相关活动中使用的产
品。《规则》将紧急服务组织定义为包括警察部队或服务、消防队、救护车服务、海岸警卫
队、救援服务或冲浪救生组织（第30（4）条款）在内的组织。

有组织竞赛中使用的产品

这一豁免类别只适用于在有组织的比赛中使用未经认证的产品。这样可以确保《规则》不会妨
碍合法的竞赛活动。在《规则》（第30（5）条款）中，有组织的竞赛是指由有限制或有牌照的
会员组织，根据已公布的比赛规则举办的比赛或一系列比赛。此定义不包括钓鱼比赛。

替换发动机

这一豁免类别适用于未经认证的发动机，它们作为新发动机，只用于替换那些现有的、未经认
证的、无法维修的发动机。该豁免允许在高价值设备中“同类”替换，即设备本身仍可使用，
只是发动机出现故障或变得无法维修。从2020年7月1日起，所有供应到澳大利亚市场的产品必
须按照《规则》中的排放标准进行认证，因此只有在此日期之前供应的原装发动机才有资格获
得该类别的豁免。

要求申请人提供的资料
豁免申请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，并且必须包含以下信息。

 • 申请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

 • 所申请的单一豁免类别

 • 单一产品或多种产品的细节

 – 预计将根据豁免规定进口或供应产品的日期或期限

 – 预计将根据豁免规定进口或供应的产品数量

 – 关于将在澳大利亚如何使用或处理产品的说明

 • 支持性文件（这可能包括相关证据，证明没有可用的合规替代产品）

 • 声明所提供的信息正确无误。

本部门可要求联系人提供进一步的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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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费
豁免须缴纳的费用已在《规则》中说明，并在下表列出。

对于任何申请，只有在支付了正确的费用后，或在申请者提出申请并获得本部门减免费用的情
况下，本部门才会考虑。

豁免类别 每次申请均需付费*

从澳大利亚出口但未在澳大利亚使用的产品 $1,470

测试、评估、展示、广告宣传、供应或预购的产品 $390

澳大利亚国防军或执法或安全机构使用的产品 $550

紧急服务组织使用的产品 $1,470

在有组织的竞赛中使用的产品 $1,470

替换发动机 $1,470

*申请费无需支付商品及服务税GST。

要求免收申请费
根据《规则》第44条，如申请人有特殊情况，例如经济困难，提出申请后，经核实，本部门可
豁免申请费。作为豁免申请程序的一部分，申请人可通过本部门的网络服务门户网站提出豁免
费用的申请。本部门将考虑所有申请，并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有关决定。

退款
申请人只有在缴费后14天内撤回申请，并且本部门尚未开始评估申请的情况下，才有资格获得
退款。如本部门已开始评估申请，或已进行评估但未获豁免，则申请费将不予退还。

退款申请必须以书面形式向本部门提出，电邮地址是 
productemissions@awe.gov.a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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递交申请
申请一经提交，我们将向联系人的电子邮件发送确认函。申请人可随时登录网络服务系统查询
申请状态。

已提交的申请书不可修改。如果申请人发现自己输入的信息有误，或与申请有关的细节有变化
或遗漏，可向部门发出书面通知，说明需要修改的信息。通知书应发送至 productemissions@
awe.gov.au 。本部门将对申请资料进行更新，并请申请人正式确认变更后方可生效。

在评估过程中，可随时以书面形式发送通知至本部门 productemissions@awe.gov.au ，要求撤回
申请。如上所述，只有在缴费后14天内撤回申请，且本部门尚未开始评估申请的情况下，才会
退还申请费。

评估申请需要的时间期限
 《规则》第33条规定，如果本部门在收到所需的所有资料，包括确认缴费或批准减免费用后的
60天内，仍未批准或拒绝豁免申请，则该申请将被视为已被拒绝。预计对大多数申请的评审时
间会远远少于60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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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如果获得豁免
如本部门认为申请符合指定豁免类别的条件，将给予豁免。本部门会将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申
请人，并在本部门的网站上公布豁免通知。豁免将于通知中说明的日期生效。

条件
所有豁免均须满足《规则》第34条规定的条件。

 • 进口商或供应商必须合理地预期，关于豁免所涵盖的产品，只能按照申请中指定的相关类别
使用或处理。

 • 该产品必须附上一份豁免的副本，或提供如何在本部门的网站上查看相关豁免的信息。

本部门可在豁免中加入附加条件。附加条件可以包括豁免产品的最高数量、豁免期限以及对豁
免产品的供应和使用方面的限制。

本部门会开展监查和执法活动，确保豁免条件得到遵守。如果不遵守豁免条件，豁免将不再适
用，该产品或个人将受到该法规的全部要求的约束，包括与进口和供应无证产品相关的罪行。

更改、中止或撤销豁免或其条件
在某些情况下，本部门可以改变、暂停或撤销豁免。

 《规则》第35条允许本部门更改豁免条件。变更是通过在本部门的网站上发布通知来完成的，
以增添附加条件，或修改或删除现有条件。本部门会以书面形式通知豁免的联络人。对豁免的
变更将在通知中指定的日期生效。以下是本部门可更改豁免的一个例子。

在2020年12月之前，未获认证的发动机可在替换发动机类别下获得豁免。在2020年8月有
了合适的替代发动机，并根据澳大利亚标准得到了认证。本部门可能修改豁免规定，禁
止继续进口未经认证的替代发动机，但仍然会允许供应在2020年12月之前根据豁免规定已
经进口的那些替代发动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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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规则》第36条允许本部门通过在网站上发布公告的方式暂停豁免。并将以书面形式通知该豁
免的联系人。如果本部门合理地怀疑豁免条件没有得到满足，可暂停部分或全部豁免。在考虑
采取更严重的行动之前，暂停豁免可使本部门有时间调查豁免条件是否得到遵守。

暂停自通知中规定的日期起生效。在本部门的网站上发布第二次通知后，暂停即告结束，并自
第二次通知中规定的日期起生效。在暂停生效期间，豁免所涵盖的活动必须停止。根据第3部
分（执行产品排放标准）或第4部分（保存记录），除非该等产品已获认证，否则进口及供应属
于豁免范围内的产品，属于犯罪。

 《规则》第37条允许本部门通过在网站上发布公告的形式，撤销豁免。要撤销豁免，本部门必
须合理地确信豁免条件未得到满足，或该产品不会按照指定的豁免类别予以使用或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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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如果未能获得豁免
如果本部门认为某个申请不符合指定类别的豁免条件，则会拒绝该豁免申请，并书面通知申 
请人。

对决定提出上诉
如果不同意本部门的决定，可以向行政上诉法庭申请复审。行政上诉法庭可以对下列与豁免申
请有关的决定进行复审：

 • 拒绝免费请求的决定

 • 拒绝批准豁免的决定

 • 在豁免中带有附加条件的决定

 • 更改、暂停，结束暂停或撤销某项豁免的决定。

更多相关信息，请浏览 http://www.aat.gov.au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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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本部门的职责
本部门负责管理该法规及根据该法规制定的产品排放标准。该法规第11节允许部长制定《规
则》，对豁免作出规定。《规则》第5部分规定了本部门可根据该法规对产品和/或个人批准豁免
的情况。

本部门负责：

 • 答复申请人或拟提出申请的人员的询问

 • 确保申请人已经支付了正确的费用

 • 核查每份申请是否包括了所需资料

 • 评估和决定某个豁免是否应该予以批准，以及应该适用的任何其它条件

 • 随时告知申请人其申请的进展情况

 • 在批准豁免的情况下，会发布唯一的识别性豁免编号，并附加一系列条件，并在本部门的网
站上发布豁免通知

 • 如果拒绝豁免申请，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

 • 确保遵守该法规的规定以及豁免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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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更多信息
如果你有关于产品排放标准方面的任何问题，或正在申请豁免，请与本部门联系：

 • 电邮 productemissions@awe.gov.au
 • 电话 1800 803 7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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